宾馆、饭店消防安全突出风险检查标准 
一、消防车道和消防救援场地被占用

1.消防车道设有影响通行和作业障碍物的，必须清除，保持消防车道畅通，确保消防车道净宽和净高不小于4米，消防车回车场地不被占用，并设有“严禁占用”等标志。

2.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被占用，场地与建筑物间设有妨碍消防车登高操作障碍物的，必须清理或拆除，恢复使用功能。

二、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

1.宾馆、饭店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必须拆除或者更换。疏散楼梯间及其前室、厨房的顶棚、墙面、地面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必须为不燃材料。

2. 宾馆、饭店使用聚氨酯泡沫、聚苯乙烯等易燃可燃材料作外墙外保温系统的，严禁在周边安全距离内燃放烟花爆竹并应在建筑外墙明显部位处张贴醒目警示标识；确需动火动焊施工的，要求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必须严格落实现场监护人员和防范措施。

3. 电气线路穿越或者敷设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中的，必须采取穿金属管保护等防火措施；开关、插座等电器配件周围必须采取不燃隔热材料进行防火隔离。

4. 大型活动现场布展使用大量易燃可燃装饰材料的，必须拆除或者更换。

三、防火分隔不到位

1. 建筑地下或半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防火分隔设置不到位或者共用疏散楼梯间且未分隔的，必须采用防火隔墙或者乙级防火门将地下和地上部分完全分隔。

2. 厨房与其他部位防火分隔设置不到位的，必须采用防火隔墙或者乙级防火门完全分隔，墙体砌筑到顶。

3. 防火隔墙、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等防火分隔设施损坏的，必须及时修复或者更换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

4. 楼梯间、前室常闭式防火门常开的，必须立即关闭并保持常闭状态；防火门闭门器、顺序器损坏导致防火门不能自行关闭的，必须及时修复。

5. 管道穿越墙体处的孔洞、缝隙，竖向管道井与房间、吊顶相连通的孔洞，楼层楼板的缝隙防火分隔不严密的，必须用防火材料填充或者封堵。

四、疏散通道不畅通

1.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被封闭、堵塞、占用的，必须立即打通、拆除、清理，恢复畅通。

2.在门窗上设置广告牌等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的，必须拆除。

3. 违规搭建临时建筑，占用防火间距、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的，必须拆除，恢复原状。

4、宾馆、员工宿舍等有人员住宿的场所，安全出口必须24小时保持畅通。饭店在营业期间，安全出口必须保持畅通。

五、违规使用燃油燃气设施

1.厨房燃油设施未设置在独立房间，没有防止油品流散设施的，应设置防火隔墙和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

2.燃油、燃气管道未定期检查并记录的，必须确定专人管理，定期检查及时维修，并记录检查维修情况；在地下室、半地下室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必须立即停用，并将钢瓶搬离。

3、厨房的烟道未定期清理的，必须保证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全面清洗。

六、消防设施损坏停用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燃气体报警系统停用或者不能正常运行的，消防主机老化影响消防报警和联动功能的，必须及时维修，恢复系统正常报警功能。

2. 消防水泵控制柜处于手动控制状态的，必须立即整改，将控制柜设置为自动控制状态，并设明显标志。

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防火卷帘、机械防排烟等建筑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的，必须及时维修，恢复系统正常联动功能。

4. 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供水的，必须及时维修，恢复系统正常供水功能；厨房排烟罩及烹饪部位设置的自动灭火装置不能正常使用的，必须及时修复。

七、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

1. 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建筑门厅、楼梯间、共用走道等室内公共区域的，必须及时搬离、清理。

2. 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的部位与其他部位直接连通的，必须设置防火分隔设施。

3.电动自行车采取“飞线”、入室等方式违规充电的，必须及时纠正，加强教育警示。

4. 电动自行车停放周围有易燃可燃物的，必须及时清理，确保安全距离。

八、重点岗位人员责任不落实

1. 宾馆、饭店未依法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及其职责的，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并及时在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并报消防救援机构备案。

2.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没有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每班值班人员少于2人，不会熟练操作设施设备的，必须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双人值班，并组织参加培训，确保培训合格、持证上岗，在紧急情况下能熟练操作设施设备。

3. 微型消防站不符合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队员不能及时有效处置初起火灾的，必须按照标准配备相关消防装备器材，定期组织开展针对性训练、实战化演练，确保达到“三知四会一联通”要求，加强区域联防和联勤联动，能够及时有效处置初起火灾。

4. 宾馆、饭店未作出整改消除突出风险承诺的，必须在醒目位置向社会公开承诺本场所不存在突出风险或者已落实防范措施。

九、日常管理机制不健全

1. 宾馆、饭店未定期开展建筑消防设施检测和维护保养，并完整准确记录的，必须落实日常检查维修保养制度，每年（高层建筑为半年）至少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并如实制作检测维保记录，并将结果报送消防救援机构备案，存档备查。

2. 宾馆、饭店未定期开展检查巡查，并如实登记报告的，必须安排专人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及时发现火灾隐患并妥善处置；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宾馆、饭店营业期间每日必须每二小时开展一次防火巡查，检查结果应存档备查。

3.高层宾馆客房内未按要求配备应急手电筒、防烟面具等逃生器材，未设置“请勿卧床吸烟”提示牌和楼层安全疏散示意图的，必须配备的应急手电筒、防烟面具等逃生器材、醒目耐久的“请勿卧床吸烟”提示牌和楼层安全疏散示意图。

4.用电线路、设备未落实管理和检查制度，未定期检查、检测的，必须落实日常管理和检查维修制度，定期进行检查维修，确保用电线路和设备完好有效，与周边可燃物保持0.5m以上的间距；严禁长时间超负荷运行。

5.电气焊工不具备岗位资格，违章动火，不落实动火施工防范措施的，必须加强动火管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清除易燃可燃物，配置灭火器材，落实现场监护人和安全措施，需要动火施工的区域与营业区域之间应进行防火分隔；禁止在营业时间进行动火施工。

6. 宾馆饭店存在火灾隐患的，必须及时整改消除火灾隐患；在火灾隐患消除之前，必须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消防安全。

十、宣传教育培训不深入
1.重点单位检查整改隐患、扑救初起火灾、组织人员疏散、开展宣传培训能力不足的，必须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工作，开展示范性检查，完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确保突发情况下及时扑救初起火灾，疏散在场群众。每半年对每名员工至少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培训、开展一次演练，留有相关记录和影像资料存档备查。

2.一般单位员工不了解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不会报警、不会灭火、不会逃生的，必须定期组织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加强新入职员工岗前培训，使其了解本场所本岗位火灾危险性，掌握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人员密集场所现场工作人员，在火灾发生时必须组织、引导在场人员疏散。

